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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評鑑委員會評鑑決議書 

110年度審評字第 78號 

 110年度審評字第 84號 

請  求  人  蕭ＯＯ  

            林ＯＯ  

受評鑑法官  劉ＯＯ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法官  

            林ＯＯ 同上 

            陳ＯＯ 同上 

            徐ＯＯ 同上 

            鄭ＯＯ 同上 

            葉ＯＯ 同上 

            朱ＯＯ 臺灣高等法院法官 

            許ＯＯ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法官 

上列受評鑑法官經請求人請求本會進行個案評鑑，本會決議

如下： 

決    議 

本件不付評鑑。 

    理    由 

一、請求事實及請求意旨略以： 

（一）坐落於南投縣ＯＯ鄉ＯＯ段（下稱同段）Ｏ-9、Ｏ-10

地號土地（下稱系爭土地），本屬未登錄之國有土地，

其為袋地且無相鄰接之公路，於民國 100 年 9 月 14

日始編號登記為該 2地號土地，並由財政部國有財產

署（下稱國產署）管理。陳ＯＯ、陳ＯＯ（下稱原告

等）係於 70 年間自祖輩手中接手於系爭土地從事耕

作活動，並於 90 年間起向國產署申辦承租手續，至

103 年 9 月 1 日完成承租手續，租期至 112 年 12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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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日止。請求人蕭ＯＯ於 96年 9月 14日以其配偶即

請求人林ＯＯ名義，購得坐落同段Ｏ、Ｏ-3、Ｏ-4、

Ｏ-5地號等 4筆土地（以下分別稱Ｏ、Ｏ-3、Ｏ-4、

Ｏ-5地號土地）後，將該區域闢為有機農場並兼營Ｏ

Ｏ休閒民宿，其中Ｏ及Ｏ-4 地號土地與系爭土地相

鄰。 

（二）請求人蕭ＯＯ於 99 年間在通往系爭土地之水泥產業

道路上，設置電動鐵捲門（下稱系爭鐵門）禁止原告

等進入系爭土地從事耕作，復將系爭土地上原告等栽

種之農作物刈除後，並於其上種植地毯草以及挖掘滯

洪池並私做堤防，案經原告等提出刑事竊佔罪告訴，

最終由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 106年度上易字第Ｏ

號判處請求人蕭ＯＯ有期徒刑 4月確定。原告等嗣後

即以請求人蕭ＯＯ妨礙其等之鄰地通行權及對系爭

土地之支配關係，依民法第 787條第 1項、第 962條

前段、中段及 179條之規定，向臺灣南投地方法院（下

稱南投地院）對請求人蕭ＯＯ訴請拆除系爭鐵門、填

平系爭滯洪池並移除系爭地毯草，返還系爭土地予原

告等，並依法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。案經該院

以 107 年度投簡字第Ｏ號（下稱系爭事件 1）分由受

評鑑法官劉ＯＯ審理後，認原告等主張有理由，而判

請求人蕭ＯＯ敗訴（下稱系爭判決 1）。請求人蕭ＯＯ

不服而於法定期間提起上訴，經同院以 107年度簡上

字第Ｏ號（下稱系爭事件 2）分由受評鑑法官林ＯＯ、

朱ＯＯ及許ＯＯ組成之合議庭審理後，認請求人所提

上訴無理由，而以判決駁回請求人蕭ＯＯ所提上訴

（下稱系爭判決 2），且因該判決已不得上訴而全案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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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。 

（三）原告等嗣後執系爭判決 2及確定證明書，向南投地院

對請求人蕭ＯＯ聲請強制執行，經該院以 109年度司

執字第Ｏ號強制執行程序（下稱系爭執行程序）受理

在案。請求人林ＯＯ即於系爭執行程序進行中，依強

制執行法第 15 條規定，向南投地院對原告等提起第

三人異議之訴，經該院以 109年度投簡字第Ｏ號（下

稱系爭事件 3）分由受評鑑法官陳ＯＯ審理後，認請

求人林ＯＯ主張無理由，而以判決駁回其訴（下稱系

爭判決 3），請求人林ＯＯ嗣於法定期間向同院提起第

二審上訴，經該院以 109年度簡上字第Ｏ號（下稱系

爭事件 4）分由受評鑑法官徐ＯＯ、鄭ＯＯ及葉ＯＯ

組成之合議庭審理後，認請求人林ＯＯ所提上訴無理

由而以判決駁回其上訴（下稱系爭判決 4）。 

（四）請求人 2人因而認上述受評鑑法官 8人有以下之違失

事實，符合法官法第 30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，而依

同法第 35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請求個案評鑑： 

1.受評鑑法官劉ＯＯ審理系爭事件 1 及受評鑑法官林Ｏ

Ｏ、朱ＯＯ及許ＯＯ組成之合議庭審理系爭事件 2 時，

違法認定原告等對系爭土地有事實上管領力可對請求人

蕭ＯＯ主張鄰地通行權；又系爭鐵門之所有人為請求人

林ＯＯ，且係所有人基於正當行使所有權之權能，為保

居家安全而設，系爭判決 1 與系爭判決 2 錯誤認定系爭

鐵門之所有人為請求人蕭ＯＯ，有當事人不適格之違法，

受評鑑法官 4 人未依職權詳查，逕為實體判決，有事實

足認有故意或重大過失，致審判案件明顯違誤，嚴重侵

害人民權益之違失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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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受評鑑法官陳ＯＯ審理系爭事件 3 及受評鑑法官徐Ｏ

Ｏ、鄭ＯＯ及葉ＯＯ組成之合議庭審理系爭事件 4 時，

無視民法第 811 條附合之規定及請求人夫婦於農舍居住

安全之需要，錯誤認定系爭鐵門之所有權歸屬對象為請

求人蕭ＯＯ，並認原告等對系爭土地有事實上管領力而

有鄰地通行權，故有事實足認有故意或重大過失，致審

判案件明顯違誤，嚴重侵害人民權益之違失情形。 

二、按法官個案評鑑之請求，「適用法律之見解，不得據為法

官個案評鑑之事由」；又個案評鑑事件之請求，「就法律

見解請求評鑑」、「請求顯無理由」時，法官評鑑委員會

應為不付評鑑之決議，法官法第 30條第 3項、第 37條

第 4 款及第 7 款分別定有明文。又按憲法第 80 條明文

揭示法官從事審判僅受法律之拘束，不受其他任何形式

之干涉；司法自主權與司法行政監督權之行使，均應以

維護審判獨立為目標，不得違反審判獨立之原則，司法

院釋字第 530號解釋意旨可資參照。現行法官評鑑程序

之進行，應本於正當法律程序原則，兼顧評鑑功能之發

揮及受評鑑法官程序上應有之程序保障，且不得影響審

判獨立，以貫徹憲法保障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、不受

任何干涉之意旨。 

三、經查： 

（一）受評鑑法官劉ＯＯ、林ＯＯ、朱ＯＯ及許ＯＯ審理系

爭事件 1與系爭事件 2時，對於原告等就系爭土地有

事實上管領力，請求人蕭ＯＯ應移除設置於系爭土地

上之地毯草及滯洪池以回復原告等對系爭土地之占

有使用權，並支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，另應拆除

由其設置之系爭鐵門以回復原告等因合法使用袋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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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主張之鄰地通行權等訴訟上爭點，均於系爭判決 1

與系爭判決 2內依審理所得證據，詳敘得心證之理由，

並綜合卷內證據資料，依職權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，

而得出上述之法律見解；另針對請求人蕭ＯＯ於審理

中提出「原告等向國產署承租系爭土地為權利濫用」、

「原告等就系爭土地無事實上管領力」及「系爭鐵門所

有人為請求人蕭ＯＯ配偶（即請求人林ＯＯ）所有」

之答辯敘明其不可採之理由，最終認定原告等所提主

張為有理由而判請求人蕭ＯＯ敗訴，此有系爭判決 1

與系爭判決 2 在卷可查（見審評 84 卷第 105 頁至第

126頁）。 

（二）受評鑑法官陳ＯＯ、徐ＯＯ、鄭ＯＯ及葉ＯＯ審理系

爭事件 3與系爭事件 4時，依審理所得證據，就系爭

鐵門所有人為請求人蕭ＯＯ而非請求人林ＯＯ，無民

法第 811 條附合規定之適用，及強制執行法第 15 條

第三人異議之訴所得排除之執行標的僅限「執行標的

物」，而非及於整個執行名義等訴訟上爭點，詳敘得心

證之理由，最終認定請求人林ＯＯ所提之訴為無理由

而判請求人林ＯＯ敗訴，此有系爭判決 3與系爭判決

4在卷可證（見審評 78卷第 87頁至第 100頁）。 

（三）上述受評鑑法官 8人審理系爭 4事件係綜合全案卷證

資料，遵循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，就個案事實形成心

證並認定事實、適用法律而為訴訟上之判斷，此取捨

證據、認定事實及涵攝適用法律過程，本屬事實審法

院之職權，亦為法官獨立審判之範疇；請求人 2人上

揭所指，實係將案件審理時所提出之答辯事項再為個

案評鑑聲請，無非係就個案法官之調查、取捨證據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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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斷事實之理由再為爭執，實質上即係對系爭事件之

判決表示不服，請求人 2人執此請求個案評鑑，難謂

受評鑑法官 8 人此部分有何故意使裁判有所違誤之

處，自無違反法官法第 30 條第 2 項第 1 款「因故意

或重大過失，致審判案件有明顯違誤而嚴重侵害人民

權益」之情形。  

四、綜上所述，受評鑑法官 8人審理系爭 4事件，並無請求

人 2 人所指有法官法第 30 條第 2 項第 1 款所示之違失

情形，且其最終依職權判請求人 2人敗訴，亦屬其認事

用法之訴訟上判斷，故請求人 2人提出之個案評鑑請求

，有法官法第 37 條第 4 款及第 7 款「就法律見解請求

評鑑」、「請求顯無理由」之不付評鑑事由，本會自應為

不付評鑑之決議。 

五、又請求人 2人另依法官評鑑委員會評鑑實施辦法第 6條

第 1 項之規定，聲請到會陳述意見及於 110 年 9 月 23

日具狀聲請交付受評鑑法官陳述意見書（見審評 84 卷

第 137頁，審評 78卷第 123頁），惟卷內並無受評鑑法

官陳述意見書，且請求人上揭請求評鑑事由，既經本會

決議認無法官法第 30 條第 2 項各款所列情事，且應依

同法第 37 條第 4 款及第 7 款規定為不付評鑑，故請求

人 2人所請已無必要；至請求人 2人另依刑法第 124條

規定，主張受評鑑法官 8人有枉法裁判之刑事違法事實

，請求本會依刑事訴訟法第 241條規定，向偵查機關依

法告發，惟法官評鑑係法官懲戒之前置程序，而法官懲

戒制度係人事管理措施之一環，並非針對法官違失行為

所施以之刑事制裁；且本件個案評鑑經本會審議後決議

不付評鑑，過程中亦未發現受評鑑法官 8人有何其他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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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不法事實，故請求人 2人所請核無必要，附此敘明。 

六、依法官法第 37條第 4款及第 7款規定，決議如上。 

中  華  民  國 1 1 1 年 6 月 1 0 日 

       法官評鑑委員會 

召  集  委  員    鄭  瑞  隆 

委  員    王 正 嘉 

委  員    王  俊  彥 

委  員    沈 麗 娟 

委  員    林  志  潔 

委  員    林  俊  宏 

委  員    姜  長  志 

委  員    柯  志  民 

委  員    莊  喬  汝 

委  員    郭  玲  惠 

委  員    廖  福  特 

委  員    蔡  守  訓 

委  員    盧  世  欽 

（依委員之姓氏筆劃由少至多排列） 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 

中  華  民  國 1 1 1 年 6 月 2 4 日 

書記官    賴  俊  宏 


